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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推荐办法 

 

为鼓励我校广大教师积极参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进一步提高

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研究生教育教学省部级及以上奖项评审及推荐

的公平公正，特制定此办法。 

第一条 若学校有相关类型校级奖项，则从学校近三年获奖成果中

择优推荐申报省（部）级奖，再从近三年省（部）级获奖成果中择优

推荐申报国家级奖。若无相关类型校级奖励，则研究生院按照本办法

在全校范围内组织申报，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及推荐。 

第二条 申请人应当按照要求，通过依托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申请

人应当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三条 由研究生院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初步审查，并组织专家组对

申请项目进行评审，给出评审意见；研究生院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和专

家评审意见，对参评项目进行排序，并按照推荐名额要求决定拟推荐

项目。 

第四条 拟推荐项目需经研究生院院务会讨论通过，研究生院将在



校园网对拟推荐项目进行公示。申请人或其他教师对推荐结果有异议

的，可在公示期内，向研究生院提出书面复审申请，研究生院将当按

有关规定对复审申请进行审查和处理。  

第五条 通过公示的拟推荐的省（部）级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项，

由研究生院进行上报。通过公示的拟推荐的国家级研究生教育教学成

果奖项需经校党委常委会审核通过后，由研究生院进行上报。 

第六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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